
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立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離職資遣儲
金自主投資及退休金與資遣給與分期請領實施辦法修正
條文 

第 一 條    本辦法依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立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離

        職資遣條例（以下簡稱本條例）第十條第一項及第二十條第

        四項規定訂定之。

第 二 條   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私立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離職資遣儲

        金管理委員會（以下簡稱儲金管理會）依本辦法辦理私立學

        校現職教職員（以下簡稱現職教職員）退休撫卹離職資遣儲

        金（以下簡稱退撫儲金）自主投資運用選擇，及本條例施行

        後退休、資遣之私立學校教職員（以下簡稱退休、資遣教職

        員）退休金與資遣給與分期請領事宜，應分別訂定自主投資

        運用實施計畫（以下簡稱自主投資實施計畫）及退休金與資

        遣給與分期請領實施計畫（以下簡稱分期請領實施計畫）。

            前項自主投資實施計畫及分期請領實施計畫，應包括實

        施範圍、實施方式、教育訓練、教職員風險屬性評估、投

        資標的組合型態、數目、轉換、線上專屬平臺建立及管理事

        項。

             第一項自主投資實施計畫及分期請領實施計畫，應經

        儲金管理會董事會會議通過，並報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立學

         校教職員退休撫卹離職資遣儲金監理會（以下簡稱監理



         會）審議通過，及教育部（以下簡稱本部）核定後實施。

第 三 條     儲金管理會應自行或委託金融機構建立線上專屬平臺，

        提供現職教職員及退休、資遣教職員了解其個人風險屬性之

        評估及選擇投資標的組合。

             儲金管理會或前項受委託之金融機構，應按現職教職

        員及退休、資遣教職員個人別分戶立帳，管理其退撫儲金及

        退休金與資遣給與投資帳務，並定期郵寄個人帳戶投資報告，

        或利用電信網路傳送或其他方式提供現職教職員及退休、資

        遣教職員線上查詢。

第 四 條     儲金管理會訂定自主投資實施計畫，應依本條例第三

        十一條之退撫儲金運用範圍，定期提供至少三類不同風險收

        益等級之投資標的組合置於線上專屬平臺，其中應包括經儲

        金管理會評定風險程度最低之投資標的組合，作為現職教職

        員退撫儲金之運用選擇。

             現職教職員應按評估後之個人風險屬性選定其得選擇

         之投資標的組合；其未選定者，以儲金管理會依第二條所

         定自主投資實施計畫，訂定之人生週期型投資標的組合為

         運用選擇。

             前項人生週期型投資標的組合，指儲金管理會依第二

         條所定自主投資實施計畫，就現職教職員年齡配置不同風

         險屬性投資標的比率之組合。

             儲金管理會應適時評估人生週期型投資標的組合之風



         險配置及年齡級距適當性；有調整必要時，應經儲金管理

         會董事會會議通過，並報監理會備查。

             儲金管理會應提供現職教職員每年至少一次投資標的

         組合之轉換作業，及至少一次轉換手續費之優惠。

             學校人事單位應於儲金管理會規定期限內，通知該校

         現職教職員辦理自主投資各項作業，並填復相關書表。

第 五 條    退休、資遣教職員依本條例第二十條第三項或第九項及

        依第二條所定分期請領實施計畫規定辦理分期請領，以一次

        給付應領取之退休金總額或資遣給與為限。

            前項分期請領由儲金管理會以退休、資遣教職員在前項

        總額限制內繳回之退休金或資遣給與，作為分期請領準備金，

        每期按退休、資遣教職員設定之請領金額發給。

            退休、資遣教職員得於每期發給前隨時於線上專屬平臺

        變更前項分期請領金額；未於每期發給前完成變更者，由儲

        金管理會依原設定之分期請領金額逕行發給。

            退休、資遣教職員得隨時於線上專屬平臺申請結清個人

        分期請領專戶；個人分期請領專戶餘額不足以支付退休、資

        遣教職員設定之分期請領金額時，儲金管理會應於通知退休、

        資遣教職員後，逕行結清其個人分期請領專戶並給付餘額。

            個人分期請領專戶經結清者，不得再繳回原領退休金

        或資遣給與，辦理分期請領。 

第 六 條    儲金管理會應定期提供至少三類不同風險收益等級之



        投資標的組合置於線上專屬平臺，作為退休、資遣教職員分

        期請領準備金之運用選擇。

            退休、資遣教職員應按評估後之個人風險屬性選定其得

        選擇之投資標的組合，並自負盈虧。

            儲金管理會應提供退休、資遣教職員每年至少一次投資

        標的組合之轉換作業，及至少一次轉換手續費之優惠。

第 七 條    退休、資遣教職員於分期請領期間身故者，儲金管理會

        應結清其個人分期請領專戶，並將餘額發給其遺族領受。

            前項所定遺族之範圍、順序及領受比率，依民法之規定

        辦理。

第 八 條    儲金管理會每年應至少辦理一次分區退休理財相關教育

        訓練，明確指導理財風險之相關事項，並供現職教職員或退

        休、資遣教職員培養選擇投資標的組合之能力。

第 九 條    儲金管理會於其提供之投資標的組合有公司財（業）

        務、債信嚴重惡化，或投資標的被終止、清算、暫停與恢復

        交易、合併及其他重大情事時，應即採取必要措施處理。

           前項處理情形應通知監理會，並於一星期內提交書面報

        告，經本部備查後公告。

第 十 條    儲金管理會應定期檢視自主投資之投資標的組合及分期

        請領之投資標的組合之績效表現，併同退撫儲金及退休金

        與資遣給與之相關管理報表及會計報表，報監理會及本部備

        查後公告。



第十一條    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行。


